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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計劃

有關我們未來計劃的詳細說明，請參閱「業務－我們的戰略」。

[編纂]用途

我們估計，經扣除我們就[編纂]應付的[編纂]、費用及估計開支後，假設[編纂]

未獲行使及[編纂]為每股[編纂]港元（即本文件所述指示性[編纂]的中間價），我們將自

[編纂]獲得的[編纂]淨額約為[編纂]百萬港元。

根據我們的戰略，我們擬將[編纂]淨額用於以下用途，惟可能會根據我們不斷發

展的業務需求及不斷變化的市況而發生變動：

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佔總額的
概約百分比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總計

（百萬港元）

實現我們的國際增長策略，

包括擴展海外新生產設施

以及全球銷售及服務網

絡，以更好地觸達我們 

不斷增長的國際 

客戶群體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

用於研發，以保持我們於鋰

離子電池行業的領先地

位，並進一步提升我們的

技術能力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

支持我們運營的數字化及智

能化升級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

用於潛在投資或收購上下游

業務，以支持我們的戰略

發展及拓展我們價值鏈的

廣度和深度（附註） . . . . . .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

用作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公

司用途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

總計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 [編纂]

附註：各收購項目的投資時間表乃按個別基準釐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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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約[編纂]%（[編纂]百萬港元）將用於實現我們的國際增長策略，包括擴展海

外新生產設施以及全球銷售及服務網絡，以更好地觸達我們不斷增長的國

際客戶群體。具體而言：

o 約[編纂]%（[編纂]百萬港元）將用於在越南打造新生產基地（「越南基

地」），以發展海外產能。2024年7月，我們的董事會召開會議並批准

了投資建設越南基地的議案，主要設計用於生產消費類電芯及SiP模

組，總投資額不超過人民幣[編纂]億元，其中已到位人民幣[編纂]百

萬元，包括註冊資本[編纂]百萬美元，其餘資金將通過長期海外銀行

貸款及[編纂]淨額撥付。越南基地將與我們於越南的現有設施（目前

專注於消費類電池的電池包組裝）相輔相成。

作為我們海外生產戰略擴張的一部分，越南基地將拉近我們與主要國

際客戶的距離，通過本地化製造和區域協調提升供應鏈效率及成本競

爭力，並提高我們對市場動態響應及緩釋市場波動所產生的風險的能

力。該市場驅動的擴展計劃亦與鋰離子電池行業的預期增長一致。根

據灼識諮詢的資料，消費類電池的全球出貨量預期由2024年的4,159

百萬個增加至2030年的5,968百萬個。

越南基地設計年產能約56百萬個電池。具體而言：(a)[編纂]淨額約

[編纂]%（[編纂]百萬港元）將用於生產設施及配套倉庫的建設；(b)

[編纂]淨額約[編纂]%（[編纂]百萬港元）將用於機電系統集成及相關

裝修工程；及(c)[編纂]淨額約[編纂]%（[編纂]百萬港元）將用於採購

及安裝生產設備及生產線。越南基地預計將於2026年開始試生產，預

期於2026年底前約[編纂]%的設計產能投入運營，並於2028年底前全

面提升至[編纂]%的設計產能投入運營；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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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 約 [編纂 ]%（[編纂 ]百萬港元）將用於擴展我們的全球銷售及服務網

絡，包括：(i)在法國、巴西及澳大利亞等市場設立新海外辦事處及聘

請經驗豐富的本地銷售專業人士，以加強我們的國際影響力、獲得新

客戶及深化現有關係；及(ii)通過委聘本地化服務人員提供及時、反

應迅速及全面的支持，增強該等海外辦事處的客戶支持能力，從而提

高客戶滿意度及忠誠度。

• 約[編纂]%（[編纂]百萬港元）將用於研發，以保持我們於鋰離子電池行業的

領先地位，並進一步提升我們的技術能力，包括(i)以高性能電芯為核心，

推動電芯材料及結構設計創新，開發適合不同應用場景（例如商用車、工程

機械及新能源船舶）的新電池產品；(ii)優化電池模組的設計及開發，並提

升我們的電源管理系統技術，主要研發方向包括大容量配置、智能控制、

高倍率性能、輕薄小巧的外型等，例如用於可穿戴設備及其他便攜式設備

的小型化電池；(iii)投資於先進電池技術的開發和策略部署，可實現卓越的

產品性能和快速的商業化，使我們能夠保持領先於市場趨勢，靈活響應不

斷變化的客戶需求，並加強我們在整個電池開發和生產價值鏈中的技術領

導地位，以建立差異化的競爭優勢；及(iv)持續發展及完善研發管理體系及

平台，加強核心技術及技術管理人才的引進及培養，以期提升研發質量及

效率。

• 約[編纂]%（[編纂]百萬港元）將用於支持我們運營的數字化及智能化升級。

具體而言：

o 約[編纂]%（[編纂]百萬港元）將用於進一步升級及改造我們的現有生

產設施，包括分階段更換及增強我們整個生產線的自動化硬件及軟

件，以加強智能化工廠管理，提升運營效率；及

o 約 [編纂 ]%（[編纂 ]百萬港元）將用於開發全生命週期數字化管理系

統。這包括開發先進的業務分析能力、用於數據及流程集成的數字化

基礎設施以及完善的信息安全系統，以期提升管理效率、增強運營可

視化及數據驅動的決策制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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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約[編纂]%（[編纂]百萬港元）預期將用於以國內市場為主要重心的潛在投

資或收購上下游業務，以支持我們的戰略發展及拓展我們價值鏈的廣度和

深度。具體而言，我們計劃於原材料供應及新興下游應用技術等領域開拓

機遇，以期提高成本效益、保障關鍵資源、豐富我們的產品及解決方案以

及發揮跨分部協同效應。我們基於多項因素評估潛在目標，包括 (i)與我

們現有業務的業務相關性及協同作用。具體而言，我們重視上游目標企業

可增強我們供應鏈的穩定性及降低採購成本，而下游目標企業可強化銷售

渠道並拓寬應用場景；(ii)對我們產品及客戶組合的優化程度；(iii)技術能

力及增長潛力。例如，上游目標企業對供應側的洞見可促進我們新原材料

的開發，並支持其應用；及(iv)運營及財務往績記錄。我們一般以市場地

位穩固、內部控制健全及合規記錄良好的公司為目標。於物色潛在收購目

標時，我們主要專注於具有良好往績記錄、通常年收入超過人民幣[編纂]

百萬元且現金流為正的公司，以及擁有領先或差異化技術、可補充或增強

我們現有能力的高增長公司。具體而言，在原材料領域，我們擬選擇兩家

目標企業，為每家企業撥資約人民幣[編纂]百萬元；在新興科技領域，我

們擬選擇三家目標企業，為每家企業撥資約人民幣[編纂]百萬元。本公司

將視情況主要專注於收購目標企業的少數股權，同時靈活考慮收購多數股

權。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，我們尚未確定任何具體的投資或收購目標。

我們將持續篩選潛在收購目標，並物色合適的目標企業，以促進業務整合

並擴大我們的業務範圍。根據灼識諮詢的資料，其經過初步的案頭研究和

公開檢索篩選出符合目標選擇標準的公司，隨後結合專家訪談及灼識諮詢

的數據庫數據，最終鎖定滿足收購標準的目標對象，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

期，存在數千個符合此類標準的合適目標。

• 約[編纂]%（[編纂]百萬港元）將用作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公司用途。

倘[編纂]未獲行使，假設[編纂]為每股[編纂]港元（即指示性[編纂]的中位數），

則我們收取的[編纂]淨額將約為[編纂]百萬港元。倘[編纂]設定為每股[編纂]港元（即

指示性[編纂]的上限），則[編纂]淨額將增加至約[編纂]百萬港元。倘[編纂]設定為每

股[編纂]港元（即指示性[編纂]的下限），則[編纂]淨額將減少至約[編纂]百萬港元。倘

[編纂]固定於高於或低於本文件所述指示性[編纂]的中位數的水平，則上述[編纂]淨額

的分配將按比例調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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倘[編纂]獲悉數行使，假設[編纂]為[編纂]港元（即指示性[編纂]的中位數），則

我們收取的[編纂]淨額將約為[編纂]百萬港元。倘[編纂]定為每股[編纂]港元（即指示

性[編纂]上限），則[編纂]淨額將增加至約[編纂]百萬港元。倘[編纂]定為每股[編纂]港

元（即指示性[編纂]下限），則[編纂]淨額將減少至約[編纂]百萬港元。倘[編纂]獲悉數

行使，則我們擬按上述比例將額外[編纂]淨額用於上述用途。

倘[編纂]淨額不足以為上文所載的用途提供資金，我們擬透過經營所得現金、

銀行貸款及其他借款等多種方式撥付餘額。倘[編纂]淨額未即時用於上述用途及在相

關法律法規許可的情況下，我們會將該等[編纂]淨額存入持牌商業銀行及╱或其他認

可金融機構（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或其他司法管轄區的適用法律法規）的短期計息賬

戶。倘上述[編纂]擬定用途有任何重大變動，我們將發佈適當公告。


